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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公司对北京宝沃借款提供担保 

你公司为北汽福田向北京宝沃提供的股东借款提供担

保，担保的金额不超过 24 亿元（含 24 亿元）。2018 年 12 月

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对上述担保事项予

以审议，表决结果为 5 票通过，2 票反对。 

2019 年 3 月 16 日，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以现金

41.0911 亿元收购的方式受让长盛兴业所持有的北京宝沃 67%

股权。该次董事会参会董事 7 人，表决结果为 5 人同意，2

人反对。2019 年 7 月 29 日，公司通过完成收购北京宝沃 67%

股权的交割，北京宝沃自此正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前

述对外担保由此转为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。 

2020 年 4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控股子公司债务重组的

公告》，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，北京宝沃应付其少数股东

北汽福田的股东借款本金为 46.7 亿元（尚未到期）。经协商，

北京宝沃用约 40 亿固定资产冲抵其应付北汽福田约 40 亿元

债务，剩余本金及利息仍按原协议约定执行。债务重组完成

后，北京宝沃将向北汽福田租赁上述资产继续使用。公司将



就北京宝沃上述剩余本息的支付及租赁上述资产的租金支

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具体担保安排待后续明确。 

请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为北汽福田向北京宝沃的股东借款提供担

保的原因，是否收取担保费用。 

（2）你公司审议提供担保及购买北京宝沃资产的董事

会决议中，均有 2 名董事表决反对，请说明两次董事会中上

述 2 名董事反对的理由。 

（3）北京宝沃 2018 年、2019 年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，

对上述少数股东借款进行以资抵债的主要原因和合理性；用

于抵偿债务的相关资产的具体情况，相关资产在前次股权交

易和本次以资抵债交易中的估值变化情况及其合理性；该资

产用于抵债对北京宝沃资产负债结构及收入的具体影响。 

（4）你公司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货币资金为 75,818.46

万元，短期借款为 206,269.05 万元，请公司结合有息负债的

到期时间以及未来的经营目标与计划，量化说明公司未来债

务偿还的资金安排，公司是否存在集中偿付债务的风险，是

否面临债务到期无法偿付的风险；如北京宝沃借款违约，公

司是否存在为其承担实际担保责任而现金流断裂的风险。 

（5）北京宝沃用约 40 亿固定资产冲抵其应付北汽福田

约 40 亿元债务后，你公司就剩余本息承担担保责任的具体

情况。 



（6）根据相关公告，北汽福田应收长盛兴业 14.81 亿元

的股权转让款及利息，由长盛兴业指定的第三方为上述款项

提供担保。请说明你公司是否为上述应收款项提供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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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关于瑞幸咖啡事件对你公司产生的影响 

近期，你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陆正耀担任

董事长的瑞幸咖啡自查后发布公告称，公司 2019 年伪造约

22 亿元交易。因瑞幸咖啡的相关行为，陆正耀作为董事长可

能面临涉诉风险。 

请说明： 

（1）瑞幸咖啡的相关行为是否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

人存在涉诉及股权冻结风险，是否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

变更的风险。 

（2）瑞幸咖啡事件对你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及拟采取

的风险控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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